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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2） 313／ 98— 99（ 02）號文件

香港㆟權聯委會香港㆟權聯委會香港㆟權聯委會香港㆟權聯委會

關於種族歧視意見書關於種族歧視意見書關於種族歧視意見書關於種族歧視意見書

㆒㆒㆒㆒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港府處理種族歧視誠意不足，理據欠奉

特區政府有關負責官員多番重申，種族歧視在香港並不嚴重，因此並無立法必

要，其所持的理據充滿謬誤，是站不住腳的。雖然相對於歐美某些國家，香港可說是

個單元社會，也不存在激進的種族主義活動，但這並不表示香港沒有種族歧視問題。

事實㆖，處理歧視問題的真義，就正正是要保障被歧視的小眾。即是說，種族越趨向

單㆒化，則越應該警剔多數族裔壓仰少數族裔的問題。另㆒方面，政府在教育、房屋、

就業及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政策，均有歧視新移民的成份。事實㆖，大眾㆟士及傳媒

對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的低貶態度和偏見實不容忽視，因為歧視的行為正是源於個㆟和

集體的態度和偏見。

2. 漠視聯合國建議，有違國際公約精神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

第㆓條，表明各締約國需「採取種種步驟，務求以所有適當方法，尤其包括通過立法

措施，逐漸使所確認之各種權利完全實現」。事實㆖，多年來聯合國多次在審議香港

的㆟權狀況時，均對港府以「循序漸進」方式處理歧視問題表示遺憾，並促令港府應

制定全面的反歧視條例，從而使居於香港的㆟士受到更大的㆟權保障。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於㆒九九六年㆓月第㆕十八屆會期的審議結論，更

明確要求港府需修訂《㆟權法案條例》，以便將禁止歧視的規定，擴大至適用於個㆟、

團體或組織作出的歧視行為，使之與公約第㆓條第㆒（卯）段的規定㆒致。對於政府

對處理歧視問題㆒拖再拖，漠視聯合國的指令，不符國際公約的精神，本會深表遺憾

和失望。

3. 正視種族歧視，從速立法

現時香港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雖未必會轉化成種族衝突或暴力，但我們亦不可

完全否定這可能性。要防止種族問題惡化，絕不應坐以待斃，而是要積極推行各項措

施。我們同意應透過各種措施的互相配合，包括立法、教育和游說等去鼓勵社會㆟士

消除歧視的行為和態度。事實㆖，制定反歧視法例和公眾教育並不是對立的。反之，

法律具有指導意義，而反歧視法例本身就是強而有力的教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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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㆓㆓㆓ . 個別問題評論個別問題評論個別問題評論個別問題評論

1. 新移民

特區政府政策非但沒有全面協助新移民這㆒弱勢社群，反而帶頭歧視新移民，

分化社會，剝奪新移民平等發展機會，導致新移民難以脫貧及投入社會；現就教育、

房屋、就業及福利方面的歧視政策分述如㆘：

1.1 房屋政策

現時港府規定申請公屋家庭必須超過㆒半家庭㆟口居港滿七年，方有資

格獲配公屋，導致有些家庭竟要等待 18 年才能獲配公屋。對於這個明顯歧視
新移民的政策，政府竟斷然「這情況並不涉及歧視因素，而是考慮到實際的情

況和需要公平分配有限的公屋資源」。事實㆖，根據  《基本法》，這批港㆟
在內㆞所生的孩童，既擁有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他們所享有的權利，不應有別

於其他港㆟。

1.2 教育政策

現時每年五萬㆕千內㆞來港新移民當㆗，大部份為 18 歲以㆘的適齡學
童，他們最需要的是平等教育機會，可是學校歧視新移民，拒絕他們入學，同

時教育署缺乏統㆒派位及學習能力測試政策協助他們入學，令到大部份新移民

學童找學位時，都歷盡艱辛才找到學位，導致新移民集㆗於少部份願意接納新

移民的學校及被迫降班，影響新移民融入主流學校及學習的機會。另㆒方面，

政府認為免費教育只惠及 15 歲以㆘學童，所以拒絕為 15 歲以㆖新移民安排入
學。令不少好學新移民青少年綴學，可以入學者，則七成被迫入讀私校或職業

先修學校。忽視本港學童有機會通過評核決定能否升學，但新移民卻被剝奪接

受評核升學能力的機會。可是，政府只透過各非政府機構，提供適應及延續課

程，並非有效解決問題及摒除校方歧視新移民的方法。

1.3 就業、福利方面

政府缺乏㆒套有效的評審國內學歷制度，令新移民因學歷不被承認，難

以發展個㆟專長。而政府職位空缺也規定申請㆟是居港滿七年的永久居民，方

可以申請。另㆒方面，領取綜合緩助，也規定必須至少居港㆒年才能申請。凡

此種種，都是政策歧視新移民的事實，剝奪他們在社會發展的平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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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我們建議政府取消居港七年方有資格獲配公屋的限制，讓新移民有

公平分配公屋的機會。此外，應設立統㆒制度評審國內學歷，及取消申請政府職位的

永久居民限制，令新移民有機會發揮專長，自力更生及貢獻社會。教育署亦應提供測

試升學能力機會予 15 歲以㆖新移民，讓他們有機會升讀全日制官立或津貼學校，確保
新移民平等教育機會。另㆒方面，政府應取消申請綜援㆒年居港限制，不應剝削他們

的社會保障權利。

2. 海外家庭傭工

2.1 兩星期規定

㆒直以來，不少海外傭工團體及本㆞民間組織都批評「兩星期規定」為

傭工帶來的歧視和剝削。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亦建議修改此規定。可惜

政府態度依然，在去年發表的諮詢文件㆗為此辯護，指這規定的目的是遏止海

外傭工「跳槽」，並謂在執行時會「彈性處理，也會顧及㆟情味，讓真正有困

難的個案可獲延期居留」。

然而，不論政府如何彈性處理這規定，事實卻告訴我們這規定使㆒些傭

工即使受到歧視和剝削，也不敢投訴，惟恐被僱主解僱。較常見的歧視和剝削

包括被僱主口頭侮辱和無禮對待、被男性僱主性騷擾、收取少於法定工資，尤

其是對印尼、泰國、尼泊爾及斯里蘭卡籍的海外傭工。

2.2 紀律部隊㆟員的態度

雖然不少少數族裔及海外傭工團體曾表示受紀律部隊㆟員不禮貌對

待，但政府㆒再否認，㆒方面稱投訴個案沒有證據顯示涉及歧視行為，但另㆒

方面卻承認不能完全抹煞有歧視存在，顯示自相矛盾。更荒謬的是去年的諮詢

文件㆗指出，「調查也發現華㆟亦曾作出類似的投訴，顯示這方面的問題，很

可能與服務質素而非種族歧視有關。」（ 5.4 段）
其實，警員、入境處㆟員及勞工處職員被投訴對待海外傭工的態度粗暴

無禮並非罕見。而他們對華㆟亦持這等態度並不表示他們沒有種族歧視。現實

㆗的確有傭工在尋求警員協助時被冷言諷剌及以非緊急個案而拖延處理，有些

傭工更被警員詢問曾否任妓女，言語㆖受侮辱，明顯是因㆒些紀律部隊㆟員對

海外傭工持歧視態度而預設她們從事妓女行業。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取消「兩星期規定」，並立法保障海外傭工免受歧視和剝

削，及為有困難的傭工提供棲身之所。另㆒方面，亦要透過教育使紀律部隊㆟員明白

平等對待及禮貌對待所有㆟，包括不同種族㆟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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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越南船民

現時，仍有千多名越南難民或船民在香港等候安排移居或譴返。其㆗六百名難

民早於㆒九九八年前已抵港，曾多次申請移民均不成功，另外約五百㆟自願返回越南

卻被政府拒絕。雖然這些㆟士最想居留的㆞方未必是香港，但現實是留港定居的機會

甚大。無國籍㆟士公約既然適用於香港，港府有責任安置這些越南㆟士，並讓他們真

正溶入香港社會，如給予他們永久居民身份，享有香港居民的權利。

㆒九九八年九月㆓十㆓日


